
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 

和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作为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

公司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情况和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

真负责的核查，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1.经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海门

市森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人民币 3,000 万元担保的议案》，公司为全资子公

司海门市森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门支行人民币3,000

万元授信额度债务及其相应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应付费用等提供连带保证责

任担保，直至前述债务全部清偿完毕。担保期限为 2016 年 1 月 27 日至 2017 年

1 月 27 日。授权董事长陆挺先生签署相关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及办理担保登

记手续。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6 年第八次会议审议批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金

轮针布（江苏）有限公司提供人民币 7,000万元担保的议案》，公司为全资子公

司金轮针布（江苏）有限公司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门支行申请的人民币

7,000 万元综合授信敞口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 2016 年 7 月

18 日至 2017 年 7 月 17 日。授权董事长陆挺先生签署相关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

件及办理担保登记手续。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九次会议审议批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金

轮针布（江苏）有限公司提供人民币 7,000万元担保的议案》，公司为全资子公

司金轮针布（江苏）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开发区支行申请

的融资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最高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7,000万元，

担保期限为 2016年 7月 29日至 2017年 7月 28日。授权董事长陆挺先生签署相

关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及办理担保登记手续；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6 年第

九次会议审议批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海门市森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人民

币 8,000 万元担保的议案》，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海门市森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向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开发区支行申请的融资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担保的最高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8,000万元，担保期限为 2016年 7月 29日

至 2017年 7月 28日。授权董事长陆挺先生签署相关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及办

理担保登记手续。 

经公司 2016 年临时股东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批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金

轮针布（江苏）有限公司提供人民币 5,000 万元担保的议案》。公司为全资子公

司金轮针布（江苏）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申请的人民币

5,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2016年8月24日至2017

年 8 月 23 日。授权董事长陆挺先生签署相关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及办理担保

登记手续；经公司 2016 年临时股东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批准，《关于向全资子

公司海门市森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人民币 5,000 万元担保的议案》，公司为

全资子公司海门市森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申

请的人民币 5,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 2016 年 8 月

24 日至 2017 年 8 月 23 日。授权董事长陆挺先生签署相关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

件及办理担保登记手续；经公司 2016年临时股东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批准，《关

于向全资子公司海门市森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人民币 10,000 万元担保的议

案》，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海门市森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海门支行申请的人民币 10,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

为 2016年 8月 24日至 2017年 8月 23日。授权董事长陆挺先生签署相关的担保

合同等法律文件及办理担保登记手续。 

经公司 2016年临时股东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批准审议，《关于向全资子公司

金轮针布（江苏）有限公司提供人民币 8,000 万元担保的议案》，公司为全资子

公司金轮针布（江苏）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申请

的人民币 8,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 2016年 10月

10日至 2017年 9月 8日。授权董事长陆挺先生签署相关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

及办理担保登记手续。经公司 2016 年临时股东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批准审议，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海门市森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人民币 4,000 万元担保

的议案》，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海门市森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申请的人民币 4,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担保期限 2016年 10月 10 日至 2017年 9月 8日。授权董事长陆挺先生签署

相关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及办理担保登记手续。 

报告期内，公司审批对子公司担保额度为 57,000 万元，对子公司担保实际

发生额度为 46,360万元，公司 2016年没有其他对外担保。（具体情况见附件） 

上述对外担保是为了保证子公司生产经营发展的需求，公司已按照《股票上

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履行

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并建立了完善的对外担保风险控制措施，充分揭示了对外担

保存在的风险。 

2．报告期内，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任何

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无任何形式的其他对外担保事项，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

的情况，亦无任何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而承担担保责任。2016

年度，公司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等情况。 

3．公司管理层编制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在所

有重大方面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印

发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

知》(证监发〔2003〕56 号)和相关资料的规定，如实反映了金轮股份 2016 年度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2016 年度公司与其他关联方发生的资金

往来均为正常经营性资金往来，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正常占用公司资

金的情况；2016 年度公司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 

钱锡麟                 吴建新                 陆  健 

2017 年 4 月 21 日



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意见 

附件：                                                担保情况 

单位：万元 

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对象名

称 

担保额度相关公告披露

日期 

担保额

度 

实际发生日期（协议签署

日） 

实际担保

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行

完毕 

是否为关联

方担保 

无         

报告期内审批的对外担保额度合计

（A1） 
0 
报告期内对外担保实际发生额合

计（A2） 
0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外担保额度合计

（A3） 
0 
报告期末实际对外担保余额合计

（A4） 
0 

公司与子公司之间担保情况 

担保对象名

称 

担保额度相关公告披露

日期 

担保额

度 

实际发生日期（协议签署

日） 

实际担保

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行

完毕 

是否为关联

方担保 

金轮针布 2015 年 07 月 11 日 5,900 2015 年 07 月 27 日 5,900 连带责任保证;抵押 2015 年 7 月 27 日至 2016 年 7 月 26 日 是 否 

金轮针布 2015 年 09 月 26 日 5,000 2015 年 09 月 25 日 5,000 连带责任保证 2015 年 9 月 25 日至 2016 年 9 月 25 日 是 否 

金轮针布 2015 年 10 月 09 日 2,600 2015 年 11 月 07 日 2,600 连带责任保证 2015 年 10 月 7 日至 2016 年 9 月 25 日 是 否 

金轮针布 2015 年 12 月 08 日 7,150 2015 年 12 月 07 日 3,000 连带责任保证 2015 年 12 月 7 日至 2020 年 9 月 25 日 否 否 

森达装饰 2015 年 12 月 18 日 8,000 2016 年 01 月 05 日 5,260 连带责任保证 2016 年 1 月 5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否 否 

森达装饰 2016 年 01 月 12 日 3,000 2016 年 01 月 27 日 3,000 连带责任保证 2016 年 1 月 27 日至 2017 年 1 月 27 日 否 否 

金轮针布 2016 年 07 月 19 日 7,000 2016 年 07 月 18 日 7,000 连带责任保证 2016 年 7 月 18 日至 2017 年 7 月 17 日 否 否 

金轮针布 2016 年 07 月 29 日 7,000 2016 年 07 月 29 日 5,000 连带责任保证 2016 年 7 月 29 日至 2017 年 7 月 28 日 否 否 

森达装饰 2016 年 07 月 29 日 8,000 2016 年 07 月 29 日 8,000 连带责任保证 2016 年 7 月 29 日至 2017 年 7 月 28 日 否 否 

金轮针布 2016 年 08 月 09 日 5,000 2016 年 08 月 24 日 500 连带责任保证 2016 年 8 月 24 日至 2017 年 8 月 23 日 否 否 

森达装饰 2016 年 08 月 09 日 5,000 2016 年 08 月 24 日 3,000 连带责任保证 2016 年 8 月 24 日至 2017 年 8 月 23 日 否 否 

森达装饰 2016 年 08 月 09 日 10,000 2016 年 08 月 24 日 9,000 连带责任保证 2016 年 8 月 24 日至 2017 年 8 月 23 日 否 否 

金轮针布 2016 年 09 月 23 日 8,000 2016 年 10 月 10 日 2,600 连带责任保证 2016 年 10 月 10 日至 2017 年 9 月 8 日 否 否 

森达装饰 2016 年 09 月 23 日 4,000 2016 年 10 月 10 日 3,000 连带责任保证 2016 年 10 月 10 日至 2017 年 9 月 8 日 否 否 

报告期内审批对子公司担保额度合计 57,000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保实际发生 46,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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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额合计（B2）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子公司担保额度

合计（B3） 
72,150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

合计（B4） 
49,360 

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担保对象名

称 

担保额度相关公告披露

日期 

担保额

度 

实际发生日期（协议签署

日） 

实际担保

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行

完毕 

是否为关联

方担保 

金轮针布  3,316.79 2015 年 11 月 16 日 2,000 抵押 2015 年 11 月 16 日至 2020 年 11 月 16 日 否 否 

报告期内审批对子公司担保额度合计

（C1） 
0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保实际发生

额合计（C2） 
0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子公司担保额度

合计（C3） 
3,316.79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

合计（C4） 
2,000 

公司担保总额（即前三大项的合计） 

报告期内审批担保额度合计

（A1+B1+C1） 
57,000 

报告期内担保实际发生额合计

（A2+B2+C2） 
46,360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担保额度合计

（A3+B3+C3） 
75,466.79 

报告期末实际担保余额合计

（A4+B4+C4） 
51,360 

实际担保总额（即 A4+B4+C4）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30.88% 

其中： 

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余额（D） 0 

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被担保对象提供的债务担保余额

（E） 
0 

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 50%部分的金额（F） 0 

上述三项担保金额合计（D+E+F） 0 

对未到期担保，报告期内已发生担保责任或可能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情

况说明（如有） 
无 

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说明（如有） 无 

 




